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悉，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江姓受刑人於保外醫治期間逃亡，新竹監獄疑未及時通報，且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接獲通報後，亦疑未有積極作為，致江員另犯他案，涉有違失等情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緣於犯強盜、妨害性自主等罪經判刑，目前在法務部矯正署(下稱矯正署)新竹監獄(下稱新竹監獄)服刑之江姓受刑人(下稱江員)，因罹病於民國(下同)113年10月28日獲准保外醫治1個月，於同年11月4日出監，並分別於113年11月28日及114年2月26日2度獲准展延，第2次獲准展延之保外醫治期間原至114年6月3日止，期間新竹監獄派員訪查，觀察江員病況有所改善，經參考醫囑並評估後，於114年5月22日以書函通知其須於展延屆滿日之114年6月3日前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報到返監執行，並副知該署。惟江員屆期並未報到，其與江母分別於同月3日及5日致電新竹地檢署請求延緩入監，江員於同月9日具狀向該署聲請延緩執行。新竹地檢署於114年6月11日傳喚江員須於114年7月3日向該署報到，江員卻於114年6月22日於桃園市另涉犯強盜、妨害性隱私等案遭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逮捕，並羈押於矯正署桃園看守所。江員於保外醫治期間屆滿後未向新竹地檢署如期報到，該署或新竹監獄於第一時間依規定應如何處置及是否有橫向聯繫不足等情事，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
案經法務部及矯正署函復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並於115年2月23日詢問法務部黃政務次長、矯正署劉副署長、新竹監獄曾典獄長等相關人員。已完成調查，綜整調查意見如下：
[bookmark: _Hlk151130710]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3日電洽新竹地檢署已確認保外醫治之江員未於當日向該署報到返監執行，惟僅於4日至6日以電話聯繫江員及其具保人江母，於聯繫未果後亦未積極派員或請轄區警察協助確認行蹤，過於輕忽有性侵害前科之江員再犯之風險，法務部應責由相關機關檢討改進。
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3日電洽新竹地檢署已確認保外醫治之江員未於當日向該署報到返監執行，惟僅於4日至6日以電話聯繫江員及其具保人江母，於聯繫未果後亦未積極派員或請轄區警察協助確認行蹤，過於輕忽有性侵害前科之江員再犯之風險：
新竹監獄於知悉江員未如期向新竹地檢署報到後之處置過程：
新竹監獄承辦人於114年6月3日以電話向新竹地檢署執行科查詢江員是否完成報到，經確認江員未如期報到。
新竹監獄承辦人於114年6月4日至6日間，每日以電話聯繫江員及具保人江母，均未能聯繫到江員。
江母於114年6月6日回電新竹監獄，表示江員已向新竹地檢署請求延後1個月(至7月3日)報到。
新竹監獄承辦人於114年6月12日電洽新竹地檢署執行科詢問江員報到情形，該署執行科書記官回覆「已核准江員請假1個月，延後至7月3日報到」。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受刑人保外醫治具保程序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矯正機關對於保外醫治受刑人，應依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派員切實察看，並與醫院及警察等機關密切連繫，嚴加監管。而該管理辦法第9條第3項係規定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監獄長官應按月至少派員察看一次。準此，監獄每月派員例行察看保外醫治受刑人之狀況時皆應與警察機關密切連繫，更何況當已確認保外醫治受刑人未按時向檢察機關報到返監執行時，舉輕以明重，監獄更應即時派員或請轄區警察協助確認其行蹤，而非僅以電話聯繫江員及其具保人。
[bookmark: _Hlk227079423]從上開新竹監獄之處置過程可知，當114年6月4日至6日間撥打電話均未能聯繫到有性侵害前科之江員，第一時間理應對江員於失聯期間可能再犯罪一事具有敏感度，卻未積極派員或請轄區警察協助確認行蹤，過於輕忽恐有再犯之風險。
另依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監獄長官應按月至少派員察看一次；其屆展延前1個月內應指派醫事人員察看。本案新竹監獄分別於113年11月9日、113年12月17日、114年1月15日、114年2月8日、114年3月7日、114年4月15日、114年5月13日，皆派1位護理師至江員家中察看其病況，固符合上開規定，惟江員係有性侵害前科，僅由1位工作人員前往其家中察看，對人身安全之考量恐有不周，在尊重人力調度之前提下，建請新竹監獄在派員察看之勤務安排上更加周妥。
綜上，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3日已確認保外醫治之江員未向新竹地檢署報到返監執行，惟僅於4日至6日以電話聯繫江員及其具保人江母，於聯繫未果後亦未積極派員或請轄區警察協助確認行蹤，過於輕忽有性侵害前科之江員再犯之風險，應檢討改進。
新竹地檢署未接獲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12日函送相關資料前，即於114年6月11日逕認江員應無逃亡之虞而未拘提，僅傳喚江員應於114年7月3日報到返監執行，違反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法務部應責由相關機關檢討改進。
新竹地檢署在未接獲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12日函送相關資料前，即於114年6月11日逕認江員應無逃亡之虞而未拘提，僅傳喚江員應於114年7月3日報到執行，違反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bookmark: _Hlk228460166]按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監獄接獲檢察署通知受刑人未於監獄指定之期日至檢察署報到，或知悉該情事時，應檢具相關資料送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69條規定辦理傳喚、拘提或通緝。準此，程序上應於監獄檢送相關資料後，檢察官再據以依法辦理傳喚、拘提或通緝。
新竹監獄表示，係於114年6月12日檢具資料函請新竹地檢署依權責處置，當日並電洽該署執行科確認公文已收悉。
而新竹地檢署表示，係於114年6月11日傳喚江員應於114年7月3日到該署報到返監執行，因江員及其母先後於114年6月3日及5日致電該署想聲請延緩返監執行，並無失聯情事，未符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規定「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或同條第2項規定得依同法第76條第1款「無一定之住、居所」及第2款「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得逕行拘提之條件。
綜觀上開機關之說明，新竹地檢署在未接獲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12日函送相關資料前，即已於114年6月11日傳喚江員應於114年7月3日報到執行。檢察官依法對個案之判斷及處置固應予尊重，惟處理程序上與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未盡相符。
檢察機關允應注意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
雖依法務部表示，114年6月3日下午，新竹監獄承辦人曾電詢新竹地檢署江員是否報到，該署當時回覆江員尚未報到，嗣江員於該日結束仍未報到，惟因江員未報到之事實並無變更，且新竹監獄已取得此事之資訊，故新竹地檢署未於114年6月4日再通知新竹監獄。
惟依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受刑人未於監獄指定之期日至檢察署報到者，檢察署應即通知監獄。該項既規定為「應」，檢察署負有主動通知監獄之作為義務，俾利監獄對於保外醫治受刑人未按時報到能即刻掌握，以啟動後續之處置程序，檢察機關允應注意該規定。
綜上，新竹地檢署在未接獲新竹監獄於114年6月12日函送相關資料前，即於114年6月11日逕認江員應無逃亡之虞而未拘提，僅傳喚江員應於114年7月3日報到返監執行，違反同辦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應檢討改進。
據法務部說明，受刑人於保外醫治期間係屬暫時的自由之身。惟本案發生後，法務部已強化對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之督管作為，尤其有性侵害前科之受刑人，於保外醫治出監將列為中、高風險對象予以監控，法務部應督飭所屬機關落實執行。
據法務部說明，受刑人於保外醫治期間係屬暫時的自由之身：
監獄受刑人倘獲准保外醫治，且經檢察官開立釋票後出監，其已脫離監獄監禁之公權力實力支配，而暫時中止刑之執行，因此暫時恢復自由之身，且經釋放後在外之就醫期間並不計入刑期。因保外就醫者是基於醫療目的出監，在外期間，除了具保外，並沒有其他的限制，就如同判刑確定但尚未入監服刑的被告一樣，屬於自由之人，並未置於國家強制力之下。
而獲得假釋出監者，法院通常會裁定附保護管束，在假釋期間需定期向觀護人報到。
本案發生後，法務部已強化對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之督管作為：
	落實內控機制及強化風險管控：
	訂定保外醫治察看之督管策進作為：成立保外醫治審核小組機制，依據前科、犯行(如重大刑案、家暴、性侵)、殘餘刑期、保外期間在外行狀、健康狀況及家庭支持度等面向，加強監管作為，除按月實地查訪，並輔以實體或視訊不定期加強察看，增加查訪次數及監管密度(透過LINE、察訪與電話等多元管道監控)，與其家屬(具保人)保持密切聯繫，滾動評估再犯風險，審酌展延期限。
		保外醫治返監執行程序管控：通知返監前，增加察訪密度，密切追蹤動向，妥予說明返監後生活及醫療處遇等規劃，促其如期返監。
遇個案有異常或違反應遵守事項，矯正機關可函請警察機關對保外醫治個案協助察訪。
法務部於115年3月17日邀集檢察司、臺灣高等檢察署(各分署及地檢署)及矯正署所屬3所矯正機關，共同召開「研商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處置要件及通報流程」會議，商討矯正機關與檢察機關依保外醫治個案不同階段之分工合作，加強與檢警橫向聯繫，重點如下：
針對犯社會矚目案件、家暴或性侵、殘餘刑期長等之風險個案，強化矯正機關與檢察機關資訊雙向交流，增加查訪密度及督管之強度，必要時依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條指揮警察機關協助查訪。
保外醫治個案經通知返監如有聲請延後報到者，強化其「風險程度、違規情節、醫療資料」等資訊之流通、制定聯繫流程與分工。
精進保外醫治個案未如期返監時，矯正機關與檢察機關之處置應變與合作。
法務部114年10月2日法令字第11406003590號令修正發布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
修正該辦法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監獄除依法派員察看外，得要求保外醫治受刑人定期向監獄回報訊息，並隨時接受監獄以智慧型手機等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方式察訪。
修正該辦法第12條，將通知指定期日由「7日以上」，修正為「7日以內」，以避免指定至地檢署報到返監執行之期間過長，致有違反應遵守事項行為，衍生社會安全之疑慮。
制訂「受刑人保外醫治處置要件及通報流程」：
強化保外醫治中、高風險之個案具保出監、察看期間，矯正機關與檢警之橫向聯繫及督管分工。
受刑人屆期通知未歸，矯正機關於2小時內檢具相關資料，函請檢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469條規定，迅速依職權辦理，俾防範未然，降低危害，確保社會安全。
矯正署於114年8月5日會同相關單位召開「研商保外醫治納入科技設備監控會議」，決議：
將「科技設備監控」納入監獄行刑法第63條之修訂。
針對未依指定期日報到返監(如保外醫治期間屆滿、經廢止保外醫治、病況治癒或改善時等)，參採外役監受刑人返家探視辦法之精神，監所應立即通報警方，並檢具相關事證向地檢署通報，請檢察官指揮警方立即協尋返監之積極作為。
本案發生後，各監獄已將通知保外醫治受刑人報到返監之期日，改訂為具體特定時間，俾利各地檢署與監獄對於保外醫治受刑人是否按時報到一事均能有效掌握，即時啟動後續處置程序。
有性侵害前科之受刑人，於保外醫治出監將列為中、高風險對象予以監控：
法務部表示，現行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關規定，針對觸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之受刑人「心理狀態與行為趨勢」提供假釋、刑滿後強制治療或社區處遇之審酌。	
	目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雖未將「觸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保外醫治具保出監之受刑人」納入查訪對象，惟是類之受刑人保外醫治出監，將列為中、高風險對象，透過上開修正之強化督管作為，予以監控。
綜上，本案發生後，法務部已強化對保外醫治受刑人之督管作為，尤其有性侵害前科之受刑人，於保外醫治出監將列為中、高風險對象予以監控，法務部應督飭所屬機關落實執行。
[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處理辦法：
修正後通過。
調查意見一及二，函請法務部轉飭所屬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三，函請法務部參處見復。
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及調查委員姓名)，隱匿個資後公布。


                         調查委員：王麗珍
                                   張菊芳
                                   紀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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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壹、 案    由： 據悉 ，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江姓受刑人於 保外醫治期間逃亡 ， 新竹監獄疑未及時通報 ， 且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接獲通報後 ， 亦疑未 有積極作為 ， 致江員另犯他案 ， 涉有違失等 情 案 。   貳、 調查意見：   本案緣於 犯強盜、妨害性自主等罪 經 判刑，目前在 法務部矯正署 ( 下稱矯正署 ) 新竹監獄 ( 下稱新竹監獄 ) 服 刑之 江姓受刑人 ( 下稱江員 ) ， 因罹病於民國 ( 下同 ) 113 年 10 月 28 日獲准保外醫治 1 個月 ， 於同年 11 月 4 日出監，並 分別於 113 年 1 1 月 28 日及 114 年 2 月 26 日 2 度獲准展延 ，第 2 次獲准展延之 保外醫治期間原至 114 年 6 月 3 日止 ， 期間 新竹監獄派員訪查 ， 觀察 江員病況有所改善，經 參考醫 囑並評估後 ， 於 114 年 5 月 22 日以書函通知其須於 展延屆 滿日之 114 年 6 月 3 日前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 下稱新竹 地檢署 ) 報到返監執行 ， 並副知該署 。惟江員 屆期並未報 到， 其與江母分別於同月 3 日及 5 日 致電新竹地檢署請求 延緩入監， 江員 於同月 9 日 具狀向 該 署聲請延緩執行 。 新 竹地檢署 於 114 年 6 月 11 日傳喚江員須於 114 年 7 月 3 日向 該署報到 ，江員 卻於 114 年 6 月 22 日於桃園市另涉犯強盜 、 妨害性隱私 等案遭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逮捕，並 羈押於矯正署桃園看守所 。 江員於保外醫治期間屆滿後 未向新竹地檢署如期報到 ， 該署或新竹監獄於第一時間 依規定應如何處置及是否有橫向聯繫不足等情事，實有 深入瞭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   案經法務部及 矯正署 函復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並 於 115 年 2 月 23 日詢問法務部黃政務次長 、矯正署劉副署 長、新竹監獄曾典獄長等相關人員。 已 完成 調查， 綜整

